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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103學年度適性輔導安置國中端志願試探填寫說明

」1份，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（市）政府轉知並督導

所轄國民中學辦理身心障礙學生模擬志願選填，請 查照

。

說明：為因應103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入學制度之變革，本署特

規劃二次志願模擬選填，第一次志願模擬選填訂於102年11

月6日(星期三)~11月15日(星期五)，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

府轉知各轄區內國中務必辦理模擬志願選填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、臺灣省特殊教育網路中心

、本署原民特教組、各國立特殊教育學校(均含附件) 2013-11-12
15:18: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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